


























































































































































































































































































































































































































































































































































































































 

 

 

 

 

 

 

 

 

 

 

 

 

 



 

 

 

 



 

 

 

 



 





 







 











 









 

 

 







 



 

 

 



 

 

 

 

 

 

































北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关于

张家港市 2024年专项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法律意见书

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张家港市人民东路 19号国泰新天地 21楼邮编：2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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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关于张家港市 2024年专项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调整

法律意见书

致：张家港市财政局

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张家港市财政局（以

下简称“贵局”）的委托，就贵局变更本年度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募投项目进行分析，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释义与简称

除非特别注明或另有所指，本意见书的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关于张家港市 2024年专项

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贵局 指 张家港市财政局

《财务评估报告》 指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向张家港

市财政局出具的《张家港市 2024年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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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部分引言

律师声明事项：

1、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向贵局提供了《财务评估

报告》。

2、对于出具本意见书的事实，本所获取了贵局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3、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仅就贵局的主体资格、本次项目情况及本次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有

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工程、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

见。本法律意见书在引用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的数据、意见及结论

时，不表明本所对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同意贵局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债券项目的政府报批文件，用于债券项目

的申请。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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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部分正文

一、基本情况

张家港市 2024年专项债券涉及十一圩港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发行专项债券金额

为 1200万元，因该项目未同时通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核，无法按原申报计划使用，

为促进项目资金合理使用，拟将“十一圩港河道整治工程”募投的专项债券资金

1,200万元调整用于“实验幼儿园北园区新建工程”。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确无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或需求少

于预期，可以对专项债券资金已安排的项目申请调整，本次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形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变更后的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

“实验幼儿园北园区新建工程”项目选址于张家港市城北路北侧，东坝头弄东

侧，项目占地面积 14.9亩，总建筑面积 14,0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000平

方米，包括教学用房及附属用房，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配套室外场地、

绿化、管网等设施。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2211-320582-89-01-163125。

（二）项目批复和许可

2023年 5月 26日，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关于市教育局实验幼儿园北园

区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张行审投〔2023〕168号）。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为完善区域学前教育体系，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实施实验幼儿园北园区

新建工程项目。

二、建设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城北路北侧、东坝头弄东侧。

三、项目主要内容：项目占地面积 14.9亩，办学规模为 6轨 18班、3个小小班，

总建筑面积 14,0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包括教学用房及食堂

等附属用房，地下车库建面积 6,000平方米，同步建设室外场地、绿化、管网等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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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为 7,978万元，其中：财政安排资金 1,678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6,300万元。项目自身收益来源主要为学前教育收费。

（（三）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本次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为张家港市财政局，机构性质为机关，局长为徐溪椿，

住所为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56号，张家港市财政局为负责本项目资金的筹措、使用单

位。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根据《财务评估报告》，实验幼儿园北园区新建工程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

资 7,978万元，本期拟申请调整增加专项债券资金 1,200万元，其中本期债券用于资

本金金额 0万元。剩余部分资金来源：其他资本金 1,678万元、已有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1,800万元、其他资金（非资本金）3,300万元。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依据《财务评估报告》，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认

为我们认为，根据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本次评估的

2024年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调整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财务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平

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

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成立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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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6日，合伙期限自 2017年 7月 6日至长期，类型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

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1MA1PBWXQ1Q。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常熟分所原名为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

于 2019年 7月 8日办理了名称变更登记，取得了新《营业执照》；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目前持有江苏省财政厅于 2019年 7月 24日颁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批准执业文号：320200283210。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有资质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二）法律意见书

北京盈科（张家港）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

本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 31320000MD0240095C的《律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许可证》，经办律师均持有经主管部门最近一期年度检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本所有资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

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四、总结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拟使用调整后债券资金的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备

案或相关批复文件；项目实施机构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关项目

的主体资格；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

成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

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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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阜宁县 年第二批次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调整项目

法律意见书

（ ）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号

中国 盐城



一、律师声明事项

二、释义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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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声明事项





二、释义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一）2024 年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泵站、微动力设施等工程项目和 2024 年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二）阜宁县数字化医共体公共设施和智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和阜宁

县人民医院整体提升工程项目

（三）淮剧杂技创作演艺中心建设项目



（四）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

1、基本信息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一）2024 年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泵站、微动力设施等工程项目

（二）阜宁县数字化医共体公共设施和智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三）阜宁县人民医院整体提升工程项目



（四）淮剧杂技创作演艺中心建设项目

（五）2024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六）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一）2024 年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泵站、微动力设施等工程项目

（二）阜宁县数字化医共体公共设施和智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三）阜宁县人民医院整体提升工程项目



（四）淮剧杂技创作演艺中心建设项目

（五）2024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六）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一）2024 年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泵站、微动力设施等工程项目

（二）阜宁县数字化医共体公共设施和智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三）阜宁县人民医院整体提升工程

（四）淮剧杂技创作演艺中心建设项目

（五）2024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六）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区，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